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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年 12月 21日在北京市五矿广场 B座 16层会议室现场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12年 12月 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

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6人，实际到会董事 6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

宏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

会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总裁辞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裁刘马克先生的辞职报告。刘马克先生

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刘马克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刘马克先生的辞呈自提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刘马克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

人数未低于法定人数，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补选董事及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刘马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决定聘任孙明涛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同时，孙

明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决定聘任李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决定聘任李云先生、赵继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同意聘任孙明涛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同意聘任李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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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意聘任赵继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程序合法，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能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孙明涛，男，35 岁，1999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

同时攻读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任：天津天大天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任法律部主任、国际贸易部主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任天津鑫茂天财酒店总经理、鑫茂科技园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美加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李云，男，36 岁，1998 年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曾在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平安证券工作。

曾任大元股份副董事长、总经理。 

 

赵继河，男，48 岁，2002 年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研究生学历。高级经

济师。曾任黑龙江省粮食局科长、黑龙江粮油实业公司总经理、黑龙江粮油

集团公司董事长、黑龙江省盐务局局长。现任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 

 

 


